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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号有限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

减持存托凭证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存托凭证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九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存托凭证持有人持有存托凭

证情况如下：

1、Sequoia� Capital� China� GF� Holdco� III-A,� Ltd.（以下简称：Sequoia）持有

公司存托凭证71,567,828份，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10.06%。

2、People� Better� Limited（以下简称：People� Better）持有公司存托凭证47,760,

438份，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6.71%。

3、Shunwei� TMT� III� Limited（以下简称：Shunwei）持有公司存托凭证43,889,

658份，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6.17%

上述存托凭证均来源于公司公开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票转化的存托凭证，并于2021

年10月29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减持计划涉及3名存托凭证持有人，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通

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存托凭证数量合计不超过78,265,

473份，拟减持存托凭证数量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合计不超过11.00%，具体情况如

下：

1、Sequoia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通过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存托凭证合计不超过35,575,215份，拟减持存

托凭证数量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合计不超过5%，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量

不超过14,230,086份，比例不超过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2%，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15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28,460,172份，比例不超过公司

存托凭证总数的4%，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2、People� Better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通过

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存托凭证合计不超过21,345,129份，拟

减持存托凭证数量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3%，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

持的数量不超过14,230,086份，比例不超过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2%，减持期间为本公告

披露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21,345,129份，比例不

超过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3%，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3、Shunwei计划根据市场情况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 通过集中竞

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存托凭证合计不超过21,345,129份，拟减持存

托凭证数量占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3%，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数

量不超过14,230,086份，比例不超过公司存托凭证总数的2%，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15

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数量不超过21,345,129份，比例不超过公

司存托凭证总数的3%，减持期间为本公告披露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

若公司在上述期间内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存托凭证总数变动事

项，将对本次减持计划的减持存托凭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

名称

存托凭证持有人身

份

持有存托凭证数量

（份）

持有比例 当前持有存托凭证来源

Sequoia� Capital�

China� GF�

Holdco� III －A, �

Ltd.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71,567,828 10.06% IPO前取得：71,567,828份

People� Better�

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7,760,438 6.71% IPO前取得：47,760,438份

Shunwei� TMT�

III�Limited

5%以上非第一大

股东

43,889,658 6.17% IPO前取得：43,889,658份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董监高过去12个月内减持存托凭证情况

存托凭证持有人

名称

减持数量（份）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份）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Sequoia� Capital�

China� GF�

Holdco� III －A, �

Ltd.

34,902,762 4.91%

2021/11/10 ～

2022/6/5

32.37-62.25 2021年11月13日

People� Better�

Limited

21,354,872 3.00%

2021/11/10 ～

2022/6/5

35.01-69.56 2021年11月13日

Shunwei� TMT�

III�Limited

25,225,652 3.55%

2021/11/10 ～

2022/5/12

34.01-69.60 2021年11月13日

注：上表中减持比例依据公司最新存托凭证总数711,504,310�份计算。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存托凭证持有

人名称

计划减持数

量（份）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

持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存托

凭证来源

拟减持

原因

Sequoia�

Capital� China�

GF� Holdco�

III－A,�Ltd.

不 超 过 35,

575,215份 ，

对应

不超过：

3,557,521.5

股

不超过：

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4,

230,086份，对应

不超过：1,423,008.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28,460,172份

2022/7/13～

2023/1/12

按市场价

格

IPO�前所持

公司股票转

换取得

自身资

金需求

People� Better�

Limited

不 超 过 21,

345,129份 ，

对应

不超过：

2,134,512.9

股

不超过：

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4,

230,086份，对应

不超过：1,423,008.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21,345,129份

2022/7/13～

2023/1/12

按市场价

格

IPO�前所持

公司股票转

换取得

自身资

金需求

Shunwei�

TMT� III�

Limited

不 超 过 21,

345,129份 ，

对应

不超过：

2,134,512.9

股

不超过：

3%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过14,

230,086份，对应

不超过：1,423,008.6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

21,345,129份

2022/7/13～

2023/1/12

按市场价

格

IPO�前所持

公司股票转

换取得

自身资

金需求

注：1、Sequoia、People� Better、Shunwei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于本公告披

露之日的3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

2、上述存托凭证持有人的计划减持数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承诺的要求。

（一）

相关存托凭证持有人是否有其他安排□是√否

（二）

大股东此前对持有比例、持有数量、持有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

作出承诺√是□否

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存托凭证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等文件，本次减持主体的

存托凭证持有人所作承诺如下：

1、Sequoia� Capital� China� GF� Holdco� III-A,� Ltd.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

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①减持方式：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存托凭证应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

后两年内，累计减持不超过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数量的100%。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③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及拟减

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本单位同时将依照《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若前

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或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

换、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2、People� Better� Limited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①减持方式：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存托凭证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

两年内，减持不超过（含本数）100%。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③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及拟减

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本单位同时将依照《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若前

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或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

换、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3、Shunwei� TMT� III� Limited关于存托凭证流通限制的承诺：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

接和间接持有的存托凭证，也不得提议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存托凭证。

（2）关于减持意向，本单位承诺如下：

①减持方式：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本单位减持存托凭证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的方式等；在本单位所持存托凭证限售期届满后

两年内，减持不超过100%。

②减持价格：减持价格将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并应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若发行人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行为的，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③本单位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提前将减持意向及拟减

持数量等信息通知发行人，并由发行人按照届时的监管要求予以公告。

（3）本单位同时将依照《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 若前

述规定被修订、废止，或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存托凭证的转

换、流通限制或减持届时另有相关规定的，本单位将严格遵守前述相关规定。

上述承诺适用于本单位持有的存托凭证所对应的基础股票。

若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是√否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系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根据自身需要进行的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生重大影响。 减持期间内，存托凭证持有人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

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如上述存托凭证持有人拟通过询价转让、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

的其他方式减持存托凭证的，上述存托凭证持有人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不得减持的情形。 公司存托凭证持有人将严格遵守上述法

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告知义务。 减持计划实施后，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九号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03716� � � � � � � � � �证券简称：塞力医疗 公告编号：2022-045

债券代码：113601� � � � � � � � � �债券简称：塞力转债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新增诉讼涉案金额：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

“塞力医疗” ）作为原告/被告的涉案金额为11,620.42万元，公司作为第三人的涉案金额

为6,831.18万元。

●本次新增案件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公司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

则的规定对未转让债权诉讼案件计提坏账准备共104.17万元。 本次新增已结案件对公司

本年归母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56.62万元；剩余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判决,目前尚无

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对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新增涉及诉讼及仲裁事项和已披露累计涉及诉讼及仲裁事

项进展情况进行了统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近12个月内累计新增涉案金

额为18,451.6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1.81%。 现将相关案件情况

公告如下：

一、前期已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序号 案件号

原告/申请仲

裁方

被告/被申请仲裁

方

案由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进展情况 公告编号索引

1

（2021）鄂

0112民初

2504号/

(2022)鄂01

民终2338号

塞力医疗

共友时代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陶斌

辉、赵红跃、黑龙

江祥和共友智慧

工地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借款纠纷 212.83 二审胜诉

公告编号：

2022-033

2

（2021）鄂

0112民初

4239号

塞力医疗

黑龙江共友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陶

斌辉

借款纠纷 394.90 一审未判决

公告编号：

2021-099

3

（2021）京

0108民初

22583号

塞力医疗

赵红跃、黑龙江祥

和共友智慧工地

管理服务有限公

司

股权转让

纠纷

790.48 二审未判决

公告编号：

2021-099

4

（2021）鲁

0104民初

4701号

华润山东医

药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山东塞

力斯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788.75

和解结案，公司

已支付相关款项

公告编号：

2021-099

5

（2021）鲁

0104民初

7063号

华润山东医

药有限公司

山东润诚医学科

技有限公司

运输合同

纠纷

432.00

山东润诚医学科

技有限公司胜诉

结案

公告编号：

2021-100

6

（2021）鄂

0112民初

6759号

塞力医疗

襄阳市科瑞杰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王海波、罗斌、杨

忠平、谢兵

借款纠纷 865.00 一审未判决

公告编号：

2021-099

7

（2021）鄂

03民初268

号

塞力医疗 十堰市太和医院

买卖合同

纠纷

3,309.88

和解结案，公司

已收到相关款项

公告编号：

2021-099

8

（2021）桂

01民初2614

号

塞力医疗

刘贞、姜寿林、李

柏雄、李志忠、广

西信禾通医疗投

资有限公司

合作纠纷 8,605.41

和解结案，公司

已收到相关款项

公告编号：

2021-099

9

（2021）黑

0124民初

2705号

哈尔滨丹盈

贸易有限公

司

提喀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提

喀科技” ）

合同纠纷 0.38

一审败诉，提喀

科技已支付相关

款项

公告编号：

2021-099

10

SHDS20210

186

塞力医疗

费敏、苏州苏大赛

尔免疫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53.00 仲裁未裁决

公告编号：

2021-099

11

（2021）鄂

0112民初

4313号

周彤 塞力医疗 劳动争议 13.26 一审未判决

公告编号：

2021-099

12

（2021）鄂

0112民初

6713号

盛小东 塞力医疗 劳动争议 26.25

和解结案，公司

已支付相关款项

公告编号：

2021-099

13

（2021）鄂

0961民初

4499

塞力医疗 王海波 债务纠纷 199.62 一审未判决

公告编号：

2021-099

14

（2021）鄂

0112民初

7675号

塞力医疗

菏泽金豆创业服

务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火立龙

借款纠纷 3,462.00

和解结案，被告

已完成以股抵债

工商变更

公告编号：

2022-021

15

（2021）鲁

0104民初

9125号

华润山东医

药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山东塞

力斯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354.85 原告撤诉结案

公告编号：

2022-014

16

（2021）鲁

0104民初

9126号

华润山东医

药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山东塞

力斯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605.00 原告撤诉结案

公告编号：

2022-014

17

（2021）鲁

0104民初

9127号

华润山东医

药有限公司

塞力医疗、山东塞

力斯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

纠纷

473.25 原告撤诉结案

公告编号：

2022-014

二、本次新增诉讼案件的整体情况

序号 案件号

原告/申请仲裁方

/上诉人

被告/被申请仲裁方

/被上诉人

第三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

元）

案件阶

段

1

（2022）内01民

终2002号

内蒙古塞力斯医

疗科技有限公司

呼和浩特市达美医

疗设备有限公司

/

买卖合同纠

纷

45.44

二审未

判决

2

（2022）内0102

民初2063号

呼和浩特市达美

医疗设备有限公

司

内蒙古塞力斯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

/

买卖合同纠

纷

27.17

一审未

判决

3

（2021）豫0191

民初33268号

郑州朗润医疗器

械有限公司

鹤壁煤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

买卖合同纠

纷

177.59

已撤诉，

收到被

告全部

清偿款

项

4

（2022）鄂0112

民初1797号

浙江泉溪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徐州市中心医院 塞力医疗

买卖合同纠

纷

3,739.48

一审未

开庭

5

（2022）鄂0112

民初1798号

浙江泉溪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徐州市中医院 塞力医疗

买卖合同纠

纷

3,091.7

一审未

开庭

6

（2022）鄂0112

民初2717号

潘丽 塞力医疗 /

劳务合同纠

纷

255.38

一审未

判决

7

（2022）鄂0102

民初5146号

湖南国药控股医

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武汉奥申博科技有

限公司

/

买卖合同纠

纷

12.25

一审未

判决

8

（2022）鲁02民

初794号

塞力医疗、山东塞

力斯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青岛市妇女儿童医

院

华润山东医

药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1,055.54

一审未

开庭

9

（2022）鄂0102

民初5068号

山秋香

黄龙章、塞力医疗、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湖北

分公司

/

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

纷

15.98

一审未

开庭

10

（2021）鄂0112

民初8412号

塞力医疗 张宏亮 / 劳动争议 31.07

双方已

和解撤

诉

三、本次主要新增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作为原告/被告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1）、郑州朗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与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的买卖

合同纠纷【（2021）豫0191民初33268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郑州朗润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被告：鹤壁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医院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了一份《合作协议书》，协议签订后，原告负责向被告供应试剂和耗

材，但被告未按时履行合同约定的付款义务，故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

被告支付货款1,421,694.41元；（2）请求判令被告赔偿逾期付款损失354,238.64元（自

2017年12月28日起，暂算至起诉日，此后按同期银行贷款罚息利率6.5%，计算至实际支付

之日止）；（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被告已向原告清偿完毕全部货款， 原告已收到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

《民事裁定书》【（2022）豫01民初230号】，依法裁定原告撤诉。 对公司本年归母净利润

的影响金额为78.13万元。

（2）公司与潘丽的劳务合同纠纷【（2022）鄂0112民初2717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潘丽

被告：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与被告签订《项目合作备忘录》及《补充协议》，约定原告向被告提供劳务，被告

向原告支付劳务费用，后双方因劳务费产生纠纷，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判令被

告立即支付原告人民币2,553,760元合同对价款 （即被告应继续履行2016年6月22日双

方签订的《项目合作备忘录》约定的义务，支付原告合同约定的对价款，目前计算至2021

年8月18日止）；（2）本案的诉讼费用、保全费用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5日开庭审理，尚未判决。目前尚无法准确判

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3） 公司、 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与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的买卖合同纠纷

【（2022）鲁02民初794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一：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二：山东塞力斯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

第三人：华润山东医药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原告、第三人与被告签订《检验试剂、耗材集约化服务项目合同书》，约定原告及第三

人向被告供应试剂、耗材及相关设备，后因被告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请求被告向原告支付下列欠款、利息及保证金共计110,555,427.35元：①

欠款18,607,114.58元及利息960,127.11元（利息以18,607,114.58元为基数，按日平均

利率0.04%计算，自2021年12月28日起暂计算至2022年5月5日；自2022年5月6日起至实

际支付之日的利息， 以实际发生天数为准）； ②欠款66,477,896.89元及利息3,350,

486.00元（利息以66,477,896.89元为基数，按日平均利率0.04%计算，自2021年12月31

日起暂计算至2022年5月5日；自2022年5月6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的利息，以实际发生天

数为准）；③欠款20,159,802.77元；④保证金100万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保全申请

费、保全保险费等涉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于近日收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案件受理通知并申请完成了相应的财产

保全措施，目前一审尚未开庭，公司目前暂无法准确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整

体影响。

（二）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诉讼案件基本情况

（1）浙江泉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徐州市中心医院的买卖合同纠纷【（2022）

鄂0112民初1797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泉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徐州市中心医院

第三人：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2011年，公司与被告达成由公司向被告提供医疗仪器，被告向公司采购相关医疗试

剂、耗材等医疗用品的买卖合同模式并形成相应应收账款。 2021年12月29日，公司与原告

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公司将其所有的被告的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11月30日

的应收账款）转让予原告，后公司与原告向被告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催收相应

款项，但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故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37,163,415.47元应收账款；（2）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12月30日起至被

告向原告37,163,415.47元应收账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 （资金占用费以37,163,

415.47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3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倍的标准，暂计至2022年2月28日，资金占用费为231,342.25元）；

（1）（2）项诉讼请求暂共计37,394,757.72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等原告为实现协议项下权利支出的全部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案件定于2022年6月24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公司作为本案中的

第三人，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运作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

司本期利润造成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预测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

（2）浙江泉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公司、徐州市中心医院的买卖合同纠纷【（2022）

鄂0112民初1798号】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浙江泉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徐州市中医院

第三人：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诉讼请求

2011年，公司与被告达成由公司向被告提供医疗仪器，被告向公司采购相关医疗试

剂、耗材等医疗用品的买卖合同模式并形成相应应收账款。 2021年12月29日，公司与原告

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书》，约定公司将其所有的被告的应收账款（截至2021年11月30日

的应收账款）转让予原告，后公司与原告向被告发送《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并催收相应

款项，但被告未履行付款义务，故原告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

付30,725,758.04元应收账款；（2）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自2021年12月30日起至被

告向原告30,725,758.04元应收账款付清之日止的资金占用费 （资金占用费以30,725,

758.04元为基数，自2021年12月30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同期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倍的标准，暂计至2022年2月28日，资金占用费为191,267.84元）；

（1）（2）项诉讼请求暂共计30,917,025.88元。（3）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等原告为实现协议项下权利支出的全部费用。

3、案件进展情况及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案件定于2022年6月27日在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公司作为本案中的

第三人，本案的最终判决结果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的正常运作造成不利影响，也不会对公

司本期利润造成影响。 因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目前尚无法预测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塞力斯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63� �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2-055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4元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24 2022/6/27 2022/6/27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2年5月5日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 2021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39,95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4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55,980,000元。

三、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2/6/24 2022/6/27 2022/6/27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自行发放对象外，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

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

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

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

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公司股东兖矿东华集团有限公司、汶上开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由公司自行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

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

（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间）

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元；持

股期限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人民币0.4元，待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

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

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

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为10%。 按

照该通知规定，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人民币0.36元。

（3）对于持有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 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代扣代缴税率为10%的现金红利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6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

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

通”持有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

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持有公司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现

金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公司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4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任何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537-7288529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688663� � �证券简称：新风光 公告编号：2022-056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何洪臣（以下简称“出让方” ）保证向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新风光”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股东为何洪臣；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1,819,350股，占新风光总股本的比例为1.30%；

●本次询价转让价格下限为28.50元/股，为6月20日收盘价35.55元/股的80.17%，为发

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科创公司股票交易均价31.48元/股的92.62%；

●本次询价转让为非公开转让，不会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受让方通过询价转

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组织实施新风光首发前

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 截至2022年3月31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

的数量、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何洪臣 8,884,416 6.35%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新风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

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何洪臣非新风光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洪臣为新风光的

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

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为新风光的董事，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股东以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和配售方式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第六条规定的询价转让限制窗口期。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1,819,350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1.30%，转让原因均为自

身资金需求。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

例

转让原因

何洪臣 1,819,350 1.30% 20.48%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为28.50元/股，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新

风光股票交易均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

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

购对象及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

表》传真至本次询价转让指定传真机时间或专人送达时间（若既传真又派专人送达了《认

购报价表》，以组织券商在规定时间内第一次收到的有效《认购报价表》为准）由先到后进

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1,819,350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

购价格即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1,819,350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

价将被确定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xfg2022@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10-6083� 3471/185� 0006� 0102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关于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交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 （含其管理的产

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

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

私募基金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新风光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

当披露的经营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新风光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披露后出现突然

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请查阅本公告同步披露的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新风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6月21日

信息披露

202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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